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翁利红债权
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翁利红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公司将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翁利红。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翁利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翁利红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翁利红

2023年12月15日

附：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3年7月20日

债务人名称

宁夏金海玉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4,347,552.70
其他应收收益

3,450,675.04
债权合计

7,798,227.74

担保情况

方式

抵押、保证

担保人名称

宁夏金海玉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包万华、朱
斌堂、宁夏华荣实业有限公司、包万玉、包军、
王翠珍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
税务局送达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久鑫源农副产品经销部：

经核实，你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 134409.74元整，我局
依法做出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银兴税费征决〔2023〕
6970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该决定书。限你单位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
局文化税务分局领取该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

2023年12月15日

遗失公告
沙坡头区文昌镇安置时代佳苑项目（合同号：73号），与房

屋被征收人：王成：身份证号 640321198607200310,王金平：身
份 证 号 642123195903060316，王 磊 ：身 份 证 号
640321198412300354,签订了时代佳苑小区 4号楼 1单元 302
室、时代佳苑小区3号楼4单元201室产权调换安置合同，该合
同一式三份，现合同原件遗失，特此公告。

石嘴山市登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2年 8月 7日你公司与石嘴山市华宇房
地产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取得了
位于惠农区人大办公楼以东、公园路南北侧1宗
国有土地使用权，总用地面积 56391.0平方米
（地块A：22554平方米；地块B：33837平方米），
用途为商住，性质为出让，2012年 8月 9日你公
司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用于建设“永盛
花园”项目。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第三十二条“土地使
用权转让时，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中所载明的
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的规定，你公司须履行原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
6402002010B01192）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出让合
同约定动工日期为2011年1月5日、竣工日期为
2013年1月5日。经查询，你公司取得土地使用
权后，仅建设完成永盛花园 1号楼及 11号楼主
体工程，2012年，你公司中止该项目开发建设至

今未复工，也未申请延长竣工期限，石嘴山市惠
农区自然资源局多次联系你公司无果。

鉴于以上情况，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
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规定，你公司已严重违约，我局将
按照相关程序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收回未开发利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
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及你公司的前期投入等不予
退还。

你公司如对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有异议，收到本通知起15日内持书面材
料到市自然资源局陈述理由。逾期，视为放弃
权利。

特此通知。
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12月15日

关于拟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买手
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12月20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并持有效证
件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六楼
联系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0951）6875510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12月21日10时至2023年12月22日10时在阿里拍卖线上及线下

同步拍卖的形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标的名称

银川市金凤区森林公园翠柳岛二区(B岛)25
号楼3层综合

银川市金凤区森林公园翠柳岛二区(B岛)25
号楼第4层综合

永宁县望远镇庆丰苑南区A1-10号
大武口区朝阳西街222号等4户

大武口黄河西街347号
大武口区鸣沙路79-1-126号
大武口区游艺东街553号

平罗县锦绣园A6幢1单元502号
平罗县翰林南街288号
平罗县翰林南街290号
平罗县翰林南街298号

平罗县星海花园32幢1单元202
永宁县杨和镇观湖名邸A区8-1-602号
永宁县杨和镇观湖名邸A区9-1-602号

面积（㎡）

1278.36
934.29
193.39
1220.05
2262.39
54.32

3128.72
89.81
260.93
236.66
28.92
116.26
104.4
101.45

参考价（万元）

366
233.71
69.33
384.52
1067.24
11.31
751.26
8.9

80.55
73.06
10.36
48
24

22.19

保证金（万元）

40
25
7
40
110
2
80
2
10
10
2
5
3
3

公告
按照西夏区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2023行动和自治区“1+37+8”系列文件相关要求，
以下9家单位银川市西夏区拾光烧烤店、银川市西
夏区七公江湖烧烤西花园店、银川市西夏区粥公粥
婆餐饮怀远路店、银川市西夏区乐乐佳味楼餐饮店、
银川市西夏区悦巢烧烤吧、银川市西夏区味美源烧
烤文昌路店、银川市西夏区百味缘餐饮店、银川市西
夏区非尝烧烤店、银川市西夏区小东蜀江烧烤店存
在的重大火灾隐患进行政府挂牌督办。

西夏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12月15日

减资公告
宁夏量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1R3Y1Y），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金由 5000万元人民币整减少至 300万元
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量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5日

（2023）宁0104民初16240号

何建军：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何建军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3）宁 0104 民 初
162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何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29653.8 元，支付利息 23264.02 元；
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宁夏黄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27
元，被告何建军负担 1123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156号

莫学廷：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莫学廷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615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莫学廷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
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29999.14元，
支付利息 5217.38元；二、驳回原
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775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
告莫学廷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150号

马媛杰：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媛杰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04 民初 1615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媛杰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5743.35元，支付利息 3333.19元；
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 93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马媛杰负担。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
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152号

马天宏：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天宏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615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天宏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9901.9元，
支付利息 1838.17元；二、驳回原
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127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
告马天宏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5号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642号

朱龙：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龙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04 民初 1664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朱龙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27007.44 元，支付利息 3369.64
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23元，
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朱龙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公告
张生茂、乔丽春、杨小红、肖银平：

因你们不属于可以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
会保险补贴的对象，故银川市西夏区西花园路
街道办事处依法向你们送达《关于期限清退灵
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费用的催告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视为送达，请您自
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10日内清退社保补贴费
用。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办将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上述催告内容，您依法享
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请您在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 3日内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逾期不提出
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银川市西夏区西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2023年12月15日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沐清汤泉大众洗浴中心：

本委已受理高燕斌与你单位工资、社保、补偿
金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4】第176号），
因你单位停止营业，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邮政快
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
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2024年2月26日
上午9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
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
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宁夏中泽润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顾振中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3】1713号），已于
2023年12月5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裁
字【2023】1713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
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6办公室，电
话：8307481）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裁字
【2023】1713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
付申请人工资共计贰万肆仟贰佰陆拾陆元整（24266元）；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壹万贰仟贰佰捌拾玖元陆角陆分（12289.66
元）（申请人月平均工资 12289.66元×1个月）；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
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15日

致歉信
本人金永虎，因法律观念淡

薄，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实施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对社
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我对自己
的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后悔，
也深刻认识到了行为的危害性，
现特向社会公众诚挚道歉，承诺
今后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增强法
律认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接
受全社会监督，坚决改正，绝不
再犯。特此致歉。

致歉人：金永虎

2023年12月15日

劳动仲裁公告
宁夏天元化学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田秀梅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银劳人仲
案字〔2023〕619号）于 2023年 12月 14日审查立案，因无
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你单位原办公场所已不存在，无法
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4年 1月 31日上午 9点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银
川市兴庆区北寺巷 60 号一楼一号仲裁庭，电话：
8363992）开庭审理田秀梅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期限为闭
庭后30日内，逾期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宁夏水不在深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5WQXH95）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
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水不在深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5日

法报广告2023年 12月 15日 星期五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7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陈福国、康向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福国、康向淑、固原原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周永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要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按揭借
款合同》；2.判令被告陈福国、康向淑清偿原告贷款本金 2328077.37 元，利息
125687.63元，本息合计十 2453765元，利息暂计至 2023年 8月 1日自 2023年 8月
31日起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年利率计息至借款本息实际清
偿之日止；3.判令原告对二被告名下位于固原市原州区政府街尚溪新天地商住小
区二期 3号商住楼 103、203号营业房（不动产登记证明：宁（2019）固原市不动产证
明第G0009801号）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对涉案债务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4.
判令被告固原原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永军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
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邮寄费等）。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
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母养发：

本院受理原固原市原州区土地房屋
征收办公室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三个规定”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
要求：1.判决由被告向原告返还西南新
区裕丰苑 12-1-601室；2.判决由被告向
原告支付房屋租赁费 4958元；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
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润山、何生莲：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402民初 6278号原告宁夏
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马润山、何
生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8900元及截至 2023年 6月 12
日借款欠息 1739.51元，本息合计 50639.51元；2.判令
被告马润山、何生莲偿还原告自 2023年 6月 13日至借
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
率计算）；3.判令被告马润奎对第 1.2项诉讼请求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外
出查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闫锦荣：

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闫锦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闫锦荣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3613.63元及截
至 2023年 7月 11日借款欠息 13150.02元，本
息合计56763.65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
被告闫锦荣偿还原告自2023年7月12日至借
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合
同约定逾期年利率13.23%计算）；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
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志奎：

本院受理原告马晒彦诉
被告杨志奎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宁 0402民初
7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准许原告马晒彦与被告杨
志奎离婚。案件受理费 200
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马晒
彦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三营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田友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02民初 1409号民事判
决：一、被告田友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 30万
元，并支付2019年9月22日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其
中 2021年 9月 22日至 2021年 3月 11日的利息按照年
利率10.875%计算，2021年3月12日至借款还清之日的
利息按照年利率 16.3125%计算）；二、被告韩存燕、冯
亮、杨洋、郭铠尔对上列第一项确定的借款及利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235元，由被告田友春、韩
存燕、冯亮、杨洋、郭铠尔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
田友春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行政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刘鹏祯：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402民初 7198号原告勉
鑫诉被告刘鹏祯、宁夏万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租赁费 251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原告高变弟与被告宁夏众捷建设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第三人张颖武、任凡凡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17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夏众捷建设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支付原告高变弟劳务费 13400元；驳回原告高
变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36元，公告
费 700元，由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
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宏益：

本院受理原告王立东与被告张宏益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423民初 1099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张宏益于判决生效后
三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立东烟酒款 34838
元。案件受理费 670元，公告费 400元，
由被告张宏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隆德县人民法院

锁国成：

本院依法受理原告田会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30000元，利息
2415元，合计32415元（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10月13日，以
30000元为基数，依据 LPR3.45%的四倍 13.8%计算，30000
元×13.8%÷12个月×7个月＝2415元，后续利息计算至付清
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独任审理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铜峡镇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胡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欧明与被告胡刚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0057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胡刚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欧明支付电动三轮车
售卖款4200元，烟款230元，酒款720元，共
计5150元。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919号

米源慧：

原告张清霖与被告米源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
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7919号民事判决，判令：
一、被告米源慧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张清霖借款
93000元；二、驳回原告张清霖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6
元，已减半收取计 1158元，由原告张清霖负担 90元，由被告米源
慧负担 1068元。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7919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920号

米源慧：

原告刘镇夫与被告米源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17920号
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米源慧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返还原告刘镇夫借款 9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镇夫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340元，已减半收取计
1170元，由原告刘镇夫负担 138元，由被告米源慧负担
1032元。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
1792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1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苏建国、郭小菊：

本院受理原告杜海兵与被告苏建国、郭小
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
告赔偿原告车辆损坏维修费、出租车营运误工
费，合计8515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
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
三楼 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华：

本院受理原告马晓玲与被告王华、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们赔偿修车费
45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你们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
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
三楼 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少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牛进喜与被告王少林、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7888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牛进喜各项损失18876元；驳回原告牛进喜的其他诉讼请
求。并由被告王少林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438元。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
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
队三楼 33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继宏：

本院受理的原告余转香与被告李继宏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7822号民事判决，判
令被告李继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余转香各项损失71048.18元；驳回原告余转香的
其他诉讼请求。并由被告李继宏承担案件受理费、
公告费 848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31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979号

赵星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名豪汽车租赁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赵星桦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49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赵星
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名
豪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租赁费 50700元，并按
照年利率 14.6%支付 50700元自 2023年 4月 1日
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新：

本院受理胡志军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17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胡志军与
被告马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已解除；
二、被告马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胡志军租金 9000元。案件受理
费 50 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马新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212号

刘伯雍：

原告鲍卓与被告刘伯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
初 15212号民事判决被告刘伯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原告鲍卓偿还借款 10万元、支付违约金
3000元，并按年利率3.7%支付该10万元借款自2022
年7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损失。案件受理费 236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2660元，由被告刘伯雍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8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958号

何法海：

本院受理的原告者连成与被告何法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15958号民事判决，
判决：一、被告何法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
告者连成借款 10000元，支付自 2022年 8月 24日起至
2023年 8月 14日期间的利息 355元，并按照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年利率 3.65%向原告者连成支付上述借款自
2023年8月1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偿还借款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二、驳回原告者连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月牙湖法庭111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2号

于三学、郭祥雷：

原告宁夏前峰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兴兴强食品
有限公司、邓冠军、于三学、郭祥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
出（2023）宁 0104民初 143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
兴兴强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前
峰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9820元、律师费4000元，并以
4982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标准支付自 2022年 11月 12日至本判决
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宁夏前峰汇粮油食品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
庭（11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大平：

本院受理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8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大平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13672.81
元、利息3781.11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24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大平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时银喜：

本院受理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583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时银喜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29821.01元及
利息 29821.01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1485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时银喜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